
財政部國庫署沿革

       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部成立，
下設庫務司（元年７月改為庫藏司）、賦稅司、
會計司、錢法司、公債司、承政廳等單位。民國
１4年國民政府成立後至２8年間，財政部多次
修訂組織法，其間庫藏司曾更名為庫藏局、國庫
司。

       民國２9年３月２6日修正財政部組織法，國
庫司升格為署，同日制定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法。

       其後，歷經多次組織調整，業務有增無減且
更趨多元，現設６組５室。職司中央政府歲入財
源籌編、制定國庫與債務制度、辦理國庫集中支
付、督導地方財政、公益彩券發行、公股股權管
理，以及制定菸酒管理制度並執行管理業務，在
國家施政推動上扮演重要積極角色。

9月1日 !

承接原財政部賦稅署地方財政
業務（地方稅除外）

40.6.13
80.6.8
88.6.30
96.12.3
98.3.19
103.2.25

制定公布財政收支劃分法
首次召開全國地方財政業務會報
訂定發布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首次開辦地方財政研習班
函頒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
行政院核定地方財政健全方案

健全地方財政  提升財政自主

財政部令地方財政業務，自59.9.1 
劃歸國庫署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
檔號：0052/1008-1/1/1/3）

97年全球金融海嘯，為提振民間消
費，行政院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

因應金融風暴 全民發消費券

98.1.8    訂定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
98.1.19  金融機構開始兌付消費券
98.11.2  金融機構截止兌付消費券

行政院 98.1.18 發放振興經濟消
費券，每人新臺幣 3,600 元，
面額 200 元及 500元

98.1.8 訂定振興經濟消費券兌付辦法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0098/111100/1/1/2）

1月18日 

搬遷至景美財政園區

9月18日 12月11日 

為有效利用公共資源，落實
使用者、受益者付費原則，
制定規費法

落實使用付費 健全政府財政

91.12.11   制定規費法

105.5.25   第1次修法，將學生納入減徵、免徵

106.6.14   第2次修法，刪除滯納金加徵利息規定

規費法 91.12.11 總統公布施行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
案檔號：0091/2317-4/1/1/1）

1月1日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3 年 7 月 1日成立，原財政部金
融局公益彩券業務移入

發行公益彩券 挹注社福財源

84.7.5

88.7.29

90.4.25

94.12.29

101.10.29

109.5.14

制定公布公益彩券發行條例

指定臺灣銀行擔任第1屆公益彩券發行機構

指定台北銀行擔任第2屆公益彩券發行機構

指 定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擔 任 第 3 屆 公 益 彩 券

發行機構

指 定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擔 任 第 4 屆 公 益 彩 券

發行機構

訂定發布財政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公益彩券經銷商紓困辦法

「研商公益彩券業務移交事宜」會議決議，
公益彩券業務自 93.1.1 移入國庫署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
0092/4374-1/1/2/8）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標章

3月26日 

財政部國庫司升格為財政部
國庫署

國民政府 29.3.26 明令公布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法
訓令通飭施行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2月10日

修正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法，擴大編
制，由4科增為6科

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法條文（31.2.10）
（資料來源：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國民政府31.2.10 明令
公布修正財政部國庫署
組織法訓令通飭施行

11月15日 

制定國庫法

完善公庫管理
增進財務效能

27.6.9
30.3
102.6.5
106.6.26
108.10.7

制定公庫法
首次簽訂國庫契約
實施匯款繳庫機制
實施網路繳庫機制
導入QR Code繳庫

發行中央公債 籌措建設財源

38.8.1

50.7

64.5.31
85.1.17
86.9.23
91.5.29
91.7.1
95.12.29

國民政府遷臺，首度在臺發行公債，稱
為「民國三十八年愛國公債」
中央公債會計制度奉行政院主計處核定
試辦
制定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
制定公共債務法
發行中央登錄公債，即為無實體公債
修正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及借款條例
公債採定期適量發行
中央公債會計制度更名為中央公共債務
會計制度

7月22日

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法修正為財政部
國庫署組織條例，財政部公債司業
務移入（70年7月24日生效）

財政部函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條例自70.7.24 生效，公債司業務併入國庫署
（資料來源： 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0070/6017/1/1/2~3）

7月1日 

!

精省，承接原臺灣省財政廳
省營事業、縣市財政及省庫
財政業務，增加中部辦公室

研商精省後原省財政廳業務及人員移撥處理事
宜，其中省營事業、縣市財政及省庫財政業務 
88.7.1 移入國庫署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
0088/2263/1/2/4 及0088/7052/1/13/19）

配合菸酒專賣改制，修正財政部
國庫署組織條例，增設第5組

4月19日

廢止菸酒專賣 順應國際潮流

42.7.7
76.1.1

80.4.1
81.9.1
89.4.19
91.1.1

92.1.1
93.1.1
109.7.10

制定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
開放葡萄酒、啤酒、淡酒及紙菸進口

開放威士忌進口
開放白蘭地及琴酒、伏特加等烈酒進口
制定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
加入WTO，同步廢止菸酒專賣制度，施行菸酒

管理法及菸酒稅法，菸酒由課徵公賣利益回歸

稅制，並開放民間產製酒類

推動優質酒類認證制度
開放民間產製菸類
訂定財政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營
運艱困之專營菸酒批發及零售業紓困辦法

總統89.4.19令修正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條例公布，
新增第5組（102.1.1更名為菸酒管理組）
（ 資 料 來 源 ： 文 書 檔 管 系 統 ； 檔 案 檔 號 ：
0089/6002/2/1/6）

2019年財政部優質認證酒品在布魯
塞爾烈酒競賽勇奪五金四銀

財政部公股股權管理小組
設置要點停止適用，該小
組業務併入

10月8日 

行政院 97.10.8 函核定財政部公股股權管理小組
設置要點停止適用，財政部函定同日生效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
0097/22701/43/1/2）

配合中央政府公股股權統一管理，
設置財政部公股股權管理小組

3月1日 

93.5.20

94.3.1

95.5.26

96.1.1

106.2.24

107.7.1

財政部國庫署接辦原財政部金融局、保險

司公股管理業務

中央政府公股股權分階段由財政部（公股

股權管理小組）統一進行管理

行政院核示，具政策任務之事業，經報院

核定，移回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

公股股權管理業務回歸正式編制之國庫署

第2組辦理（102.1.1 更名為公股管理組）

成立公股事業金融科技研發成果整合平臺；

公股銀行自106.9率先導入共同推動「台灣 

Pay」

奉行政院核定實施財政部所屬國營銀行員

工優惠存款改革方案

健全股權管理 精進公股營運

行政院函核定財政部公股股權管理小組設
置要點，並自 94.3.1 運作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
0094/2436-5/1/2/8）

財政部臺北區支付處併入，
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移入

創新支付管理 安全簡政便民

59.8.26
59.9.16
59.10.1
71.7.1
79.5.16
83.9.7
88.7.1
92.7.1
94.1.17

103.3.31

訂定國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
訂定國庫支票管理辦法
實施國庫集中支付制度
應用電腦中文系統簽開國庫支票
參加金融資訊服務中心跨行通匯作業
提供受款商民對帳服務
原省屬機關、學校納入國庫集中支付
實施國庫電子支付作業
廢止國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
訂定國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
國庫電子支付系統改採網路版

1月1日 2月3日 

行政院 101.3.8 令財政部國庫署組織法定
自102.1.1 施行
（資料來源：文書檔管系統；檔案檔號：
0101/04301/1/1/3）

配 合 行 政 院 組 織 調 整 ， 制 定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組 織 法 ， 1 0 1
年3月8日行政院令定自102
年1月1日施行


